附件11
新乡市教育资源保障研究项目重要事项变更申请审批表
	原课题名称
	
	立项编号

	
	
	

	原课题主持人
	
	原工作单位
	

	原学科分类
	
	原主要成员
	

	原结项时限
	
	原成果形式
	

	变更事项：□变更课题主持人  □变更课题组主要成员  □延期一年  　　□变更课题管理单位
　　　　　□改变课题名称  　□研究内容有重大调整  □改变成果形式  □申请中止撤项  □其他 

	变更理由与结果：






	变更后的情况
	主持人
	
	所在单位
	
	手机号
	

	
	主要成员
	
	
	
	
	

	
	其他事项
	

	原课题主持人（签字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课题主持人所在单位意见
	所在县（市）、区教育资源保障中心意见

	



签  章
　　　   年  月  日
	



签  章
年  月  日

	新乡市教育资源保障中心意见

	



签  章
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重要提示：1.本表须上交一式两份，由所在县（市）、区教育资源保障部门汇总上报。
2.在本课题规定结项时限当年3月15日前按程序报批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3.变更内容若确实需要加页，请打印在此页背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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